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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大力发展前沿新材料产业的建议

近年来，我市将新材料纳入“361”万千亿级产业集群战略重

点培育，产业总体规模全国领先，在稀土磁性、化工新材料等领

域具有较强比较优势，但对比国际先进水平，对比深圳、苏州等

国内先进城市，在纳米材料、量子材料、4D打印材料等前沿新

材料领域依然存在差距。

一是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坚力度不大，致“创新能力”和“科

技赋能”偏弱。前沿新材料研发本身具有周期长、风险大等特点，

需要长期投入。我市虽有中科院宁波材料所、甬江实验室等高能

级新材料科创平台和兵科院宁波分院等数量众多的产业技术研

究院，但多围绕先进基础材料、关键战略材料等开展研究，对传

感材料等前沿新材料的基础研究方面有待加强。

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不深，致“车间需求”与 “科

研成果”存在断层。前沿新材料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转化链条

长，而我市在中试平台、检验检测、标准制定等中间环节的支撑

能力不足，“基础研究-中试-产业化”全链条存在断点。相比苏州，

产业化进程相对缓慢。科技服务支撑力量薄弱，缺乏专业转移服

务机构，创新生态、生产生态、应用生态三个环节面临脱节挑战。

普遍面临融资难、市场导入难等问题，专项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

不足，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投资意愿偏弱，企业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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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道相对单一。

三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不够，致“要素供给”和“发

展需求”存在失衡。宁波新材料科技城未能有效发挥作用，宁波

石化区等核心产业园区可利用土地资源不多，空间承载能力受限，

制约孵化项目落地、其他重大项目引进和产业链延伸。政府部门

对前沿新材料行业的缺乏长期且稳定的经费支持，产业平台经费

分配存在普遍的撒胡椒面现象，对前沿新材料的扶强扶优效应不

明显。

对此，建议：

一是壮大策源力。实施“前沿新材料”重大专项，设立“前

沿新材料首研首试风险补偿资金”，对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

企业，按研发投入一定比例给予补助，加大提高基础前沿技术攻

关成功率。实施“前沿新材料英才汇聚计划”，升级现有人才政

策，支持宁波东方理工大学、宁波大学等高校设立与产业急需紧

密对接的“前沿新材料未来技术学院”和微专业。

二是提高转化率。形成“研发-中试-制造”一体化集群生态，

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宁波样板。重点布局建设 3-5个

集中试熟化、检验检测、标准制定于一体的区域性共享中试平台，

面向企业提供普惠性服务。建立“企业出题、科研机构解题”的“揭

榜挂帅”机制，定期发布重大技术需求榜单。建立“前沿新材料首

批次应用示范项目库”，优先将本地创新材料纳入政府投资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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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有企业的采购目录。设立“应用保险补贴”，实施“新材料链

主企业培育计划”，在石墨烯、碳纤维、高性能膜材料等领域遴

选 5家具备整合能力的龙头企业，给予“一链一策”支持，推动其

构建从材料研发到终端产品的全产业。

三是强化保障力。制定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亟需发展的

前沿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和投资指南，建立产业发展专项基

金，并设立专注于天使和早期投资的子基金，防止出现“投资碎

片化”。鼓励银行开发“研发贷”、“专利贷”、“订单贷”等专项产品。

建立协同治理与动态评估机制，由市领导牵头的“前沿新材料产

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”，统筹重大政策、项目和要素保障。


